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宝鸡市城市生活饮用水二次供水管理办法

(2022年 10月 20日宝鸡市人民政府令第79号公布 自2022

年 12 月 1 日起施行)

第一章 总 则

第一条 为了规范和加强城市生活饮用水二次供水管理，保

障生活饮用水安全，根据国务院《城市供水条例》《陕西省城乡

供水用水条例》，住房和城乡建设部、国家卫生计生委《生活饮

用水卫生监督管理办法》等法规规章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业标

准 CJJ140-2010《二次供水工程技术规程》、陕西省工程建设标

准 DBJ 61/T 186-2021《二次供水工程技术规程》，结合本市实

际，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城市生活饮用水二次供水（以下简称二

次供水），是指通过二次供水设施将城市公共供水储存、加压后

提供给用户的供水方式。

本办法所称二次供水设施，是指为二次供水设置的泵房、水



宝鸡市人民政府规章

X
宝鸡市人宝鸡市人民政府发布

- 2 -

箱（池）、水泵、阀门、电控装置、消毒设备、压力水容器、供

水管道等设施。

第三条 本办法适用于本市建成区范围内新建、扩建和改建

的生活饮用水二次供水设施的设计、施工、安装、调试、验收、

运行及维护管理。

第四条 城市供水行政主管部门负责二次供水的监督管理

工作。卫生健康行政主管部门负责二次供水的卫生监督工作。

发改、公安、市场监管及其他有关部门按照各自职责做好二

次供水的相关管理工作。

第五条 二次供水应遵循保证水质、水量、水压、安全、卫

生、节能、环保的原则。

第六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对违反本办法规定的行为有权投

诉、举报。

城市供水、卫生健康等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向社会公布投诉、

举报电话，及时处理投诉、举报的问题。

第二章 建设管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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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七条 城市供水行政主管部门依据城市供水专项规划，统

筹城市供水管网建设。

负责管理维护供水设施的单位或个人应当按照国家以及地

方相关技术标准和规范，管理、维护供水设施，确保供水设施正

常安全运行，确保水质符合国家规定的标准。

第八条 当生活饮用水用户对水压、水量要求超过供水管网

的供水能力时，必须建设二次供水设施。二次供水不得影响城市

供水管网正常供水。

二次供水工程的设计、施工、监理，应当由具有相应资质的

单位承担。

新建二次供水设施应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、同时施工、同时

投入使用。

第九条 供水企业应当对二次供水设施的工程设计、竣工验

收等环节进行技术审验。

第十条 二次供水设施的设计、施工，应当执行国家和本省

有关标准和规范，并符合下列要求：

（一）不同性质的用户宜分别独立设置供水系统，并应分别

单独计量。同一用户不同性质的用水，应分别单独计量。新建住

宅一表一户，水表应设置于套外，并尽可能集中设置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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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安装在管道井或者专用水表井（室、箱）内的水表及

管道，应有冬季防冻措施；

（三）二次供水管道的布置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《建筑给水

排水设计标准》GB 50015 的规定；

（四）二次供水设施必须独立设置，并应有独立的围护结构；

（五）二次供水设施的水池（箱）应设置消毒设备；

（六）二次供水设施中的设备、材料及附件等涉水产品应符

合现行国家标准《生活饮用水输配水设备及防护材料的安全性评

价标准》GB/T 17219、《建筑给水排水设计标准》GB 50015、《二

次供水设施卫生规范》GB 17051 的有关规定；

（七）埋地式生活饮用水贮水池周围 10m 内，不应有化粪

池、污水处理构筑物、渗水井、垃圾堆放点等污染源。生活饮用

水水池（箱）周围 2m 内不应有污水管和污染物；

（八）二次供水设施应设置入侵报警系统等技防、物防安全

防范措施；

（九）二次供水控制设备应符合国家标准，并提供标准的通

讯协议接口，应支持任一种通讯协议。同时应有过载、短路、过

压、缺相、欠压、过热、缺水等故障报警及自动保护和自动恢复

功能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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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十）法律、法规规章和行业标准规定的其他要求。

第十一条 二次供水设施完工后，建设单位应当按照有关技

术规范，进行冲洗、试压、消毒等。

未经验收或者验收不合格的，建设单位不得擅自将二次供水

设施与城市供水管网连接。

第三章 运行维护管理

第十二条 鼓励供水企业逐步将设施的管理延伸至居民家

庭水表，对二次供水设施实施专业运行维护。对新建的居民二次

供水设施，鼓励供水企业实施统建统管；对改造合格的二次供水

设施，鼓励供水企业负责运行维护；对既有的居民二次供水设施，

鼓励业主自行决定将设施管理委托给供水企业。

第十三条 二次供水设施运行维护管理单位应当建立健全

二次供水设施运行维护管理工作制度、服务规范和安全操作规

程，并遵守下列规定：

（一）泵房内水泵机组的运行噪声对周围环境的影响应符

合现行国家标准《声环境质量标准》GB 3096 限值的要求，并应符

合现行国家标准《民用建筑隔声设计规范》GB 50118 的规定；



宝鸡市人民政府规章

X
宝鸡市人宝鸡市人民政府发布

- 6 -

（二）为住宅服务的泵房内的电控设备宜与水泵机组、水

箱、管道等输配水系统隔离设置，并应采取防水、防潮措施，其

他泵房内电控设备可与输配水系统隔离设置；

（三）落实治安反恐防范责任和突发事件应急管理措施，对

二次供水设施实施封闭式管理；

（四）建立健全室外管道与设备、设施的运行、维修维护档

案管理制度，设备运行维护档案、资料应齐全。

第十四条 二次供水设施运行维护管理单位应当定期检查

二次供水设施运行情况，确保二次供水设施正常运行。

二次供水设施发生故障时，二次供水设施运行维护管理单位

应当及时组织抢修。

由于工程施工、设备维修等原因确需停止供水的，应当经城

市供水行政主管部门批准并提前 24小时通知用水单位和个人；因

发生灾害或者紧急事故，不能提前通知的，应当在抢修的同时通

知用水单位和个人，尽快恢复正常供水，并报告城市供水行政主

管部门。超过 24小时不能恢复供水的，二次供水设施运行维护管

理单位应当采取应急供水措施，保障居民基本生活用水。

第十五条 二次供水设施由供水企业负责运行维护管理的

费用由双方在委托维护和管理协议中明确；由物业服务企业承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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物业服务区域内公共管线和设施的日常运行、维护责任的，不得

在物业服务费之外再单独收取其他费用。根据国家发改委相关文

件规定，二次供水设施运行电价执行居民用电价格。

第十六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危害二次供水设施安全，不

得擅自改装、迁移或者拆除二次供水设施，不得阻挠、妨碍二次

供水设施的维护管理、卫生检测。

二次供水设施因设备故障老化、二次加压方式或分区不合

理、设备选型问题等影响供水水质、水压或造成其它供水问题和

安全隐患影响住户正常用水时，二次供水产权单位或其委托的管

理单位应负责及时进行故障维修、设施更新改造等，保障供水安

全平稳。

二次供水设施的运行维护还应符合国家及地方二次供水相

关的技术规程和规范规定的其他内容。

第四章 水质管理

第十七条 二次供水水质应当符合现行国家标准《生活饮用

水卫生标准》GB 5749 的规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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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八条 二次供水设施运行维护管理单位组织从事二次

供水设施运行维护等卫生管理及水池、水箱清洗人员每年进行一

次健康检查，必须取得体检合格证明后方可上岗。并每年对从事

二次供水设施运行维护等卫生管理及水池、水箱清洗人员进行卫

生知识培训，未经卫生知识培训不得上岗工作。

第十九条 二次供水设施运行维护管理单位应当建立水质管

理制度并予以实施，配备专职或者兼职人员，加强水质日常管理。

第二十条 二次供水设施运行维护管理单位应当每半年对

供水设施进行一次全面清洗消毒，并委托有资质的单位对水质进

行检测，保障二次供水水质符合国家标准。

第二十一条 卫生健康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对二次供水水质

抽检，并对用户投诉的水质及时检测。当发现饮用水污染危及人

体健康，须停止使用时，对二次供水单位应责令其立即停止供水；

对集中式供水单位应当会同城市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报同级

人民政府批准后停止供水。

卫生健康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将二次供水水质卫生监督检测

结果向社会公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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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十二条 二次供水水质不符合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时，

二次供水设施运行维护管理单位应当立即停止供水并告知用户，

待查明原因修复后，方可恢复供水。

水质不符合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停止供水超过 24 小时的，

应当向城市供水、卫生健康行政主管部门报告。

第二十三条 二次供水设施运行维护管理单位应当制定应

急预案。发生水质突发事件时必须立即采取应急措施，保证居民

日常生活用水，并应当及时向城市供水、卫生健康行政主管部门

报告，不得隐瞒、缓报、谎报。

第五章 法律责任

第二十四条 违反本办法第十一条第二款规定，未经验收或

者验收不合格，擅自将二次供水设施与城市公共供水管网连接

的，依照《陕西省城乡供水用水条例》第四十二条第二款规定，

由县级以上供水行政主管部门责令改正，处五千元以上三万元以

下罚款；造成损失的，赔偿损失；构成犯罪的，依法追究刑事责

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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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十五条 违反本办法第十六条第一款规定，危害二次供

水设施安全的，依照《陕西省城乡供水用水条例》第四十二条第

三款规定，由县级以上供水行政主管部门责令改正，处二千元以

上一万元以下罚款；造成损失的，赔偿损失；构成犯罪的，依法

追究刑事责任。

违反本办法第十六条第一款规定，擅自改装、迁移或者拆除

二次供水设施的，依照《陕西省城乡供水用水条例》第四十二条

第四款规定，由县级以上供水行政主管部门责令改正，处二千元

以上二万元以下罚款；造成损失的，赔偿损失；构成犯罪的，依

法追究刑事责任。

第二十六条 违反本办法第十七条规定，二次供水水质不符

合国家标准的，依照《陕西省城乡供水用水条例》第四十四条规

定，由县级以上供水行政主管部门责令改正，处五千元以上二万

元以下罚款。

第二十七条 违反本办法第二十条规定，二次供水设施管理

者未按规定对其供水设施清洗消毒，依照《陕西省城乡供水用水

条例》第四十四条规定，由县级以上供水行政主管部门责令改正，

处五千元以上二万元以下罚款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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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十八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的其他行为，法律、法规已有

处罚规定的，从其规定。

第二十九条 市区建成区外二次供水管理可参照本办法执行。

第六章 附 则

第三十条 本办法自 2022 年 12 月 1 日起施行。2022 年 1

月 13 日市人民政府发布的《宝鸡市城市生活饮用水二次供水管

理办法》(宝鸡市人民政府令第 74 号)同时废止。


